[bookmark: _GoBack]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险及个人补充部分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29

	
	  其中：财政拨款
	19.29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为落实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的医疗保障政策，按照《四川省关于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的试行意见》的通知规定：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按照安置地县（市、区）政府的有关规定，统一参加安置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和公务员医疗补助，由安置地政府财政承担。我区现有8名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根据社保按上浮15%的标准测算，2026年需区级配套资金13.2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人数
	8人

	
	
	质量指标
	医保足额缴付率
	100%

	
	
	时效指标
	缴纳时间
	按月足额缴纳

	
	
	成本指标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险
	19.29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完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制度
	维护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合法权益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退役士官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及医疗保险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99 

	
	       其中：财政拨款
	9.99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为确保医保、社保不断保，力争对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在接收后6个月内完成安置任务。待安置期按6个月算，补助标准2330元/月/人，2026年预计待安置5人需资金6.99万元；待安置期间社保医保需3.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预计符合政府安置工作条件退役士官人数
	5人

	
	
	质量指标
	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间
	按工作需要及时支付

	
	
	成本指标
	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
	6.99万元

	
	
	
	待安置期间社保、医保
	3.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退役士官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随军随队配偶安置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1 

	
	       其中：财政拨款
	1.01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关于调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和驻攀随军随队军人配偶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攀府函〔2013〕44号）规定：驻攀部队随军随队配偶（本市常住户口）在未就业期间，每人每月参照我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生活补助。《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发放驻攀部队干部随军随队配偶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的通知》攀办发【2004】65号规定：驻攀部队干部随军随队配偶按政策规定应由政府安置就业的，但本人要求自谋职业的，由政府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1万元。2026年预计未就业随军随队配偶人数1人，城市低保标准840元每月，共计12个月，需资金1008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随军随队配偶人数
	预计1人

	
	
	质量指标
	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间
	按申请时间及时支付

	
	
	成本指标
	未就业期间生活补助
	1.01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做好部队干部随军随队配偶安置工作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随军随队配偶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2.80 

	
	       其中：财政拨款
	142.8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的通知》攀府函[2012]188号文规定：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标准是：按照服役年限计算，退役义务兵每人每年6000元，退役士官每人每年7000元。上级配套标准为：义务兵6000元/人，士官7000元/人。2026年预计退役100人（其中：义务兵50人、士官30人)。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人数
	预计100人

	
	
	质量指标
	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间
	3月退役接收的，资金9月前发放；9月退役接收的，资金在次年3月前发放

	
	
	成本指标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金
	142.8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体现对退役士兵的优待
	做好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保障退役士兵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春节、八一走访慰问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8.84

	
	       其中：财政拨款
	48.8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体现党委、政府对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和“三属”的关心、关怀，进一步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按照工作常态，2026年春节、八一建军节将对武警攀枝花支队、驻区部队、重点双拥单位等开展走访慰问，共需慰问资金48.84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慰问部队及双拥单位
	8个

	
	
	
	慰问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8人

	
	
	
	春节慰问重点优抚对象
	485人

	
	
	
	区领导入户慰问
	30人

	
	
	质量指标
	按标准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春节、“八一”建军节前完成
	春节、“八一”建军节前完成

	
	
	成本指标
	慰问部队
	2次*8万元=16万元

	
	
	
	慰问重点双拥单位
	2次*7万元=14万元

	
	
	
	慰问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2次*400元/人*8人=0.64万元

	
	
	
	慰问退役、现役军人家属和“三属”
	由各乡镇自行预算

	
	
	
	春节慰问重点优抚对象
	200元/人*485人=9.7万元

	
	
	
	区领导走访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和剿匪老人
	600元/人*30人=1.8万元

	
	
	
	八一、春节慰问信制作费、座谈费和氛围营造费，省级双拥模范区创建前期宣传费
	氛围营造需资金0.4万元，慰问信0.5万元，座谈会0.8万元，省级双拥模范区创建前期宣传费5万，合计6.7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充分体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将党委、政府的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军属和烈属家中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慰问对象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军人护理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9.26

	
	       其中：财政拨款
	29.26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我区目前有2个因公二级伤残军人、3个因公三级伤残军人、1个因病精神类六级伤残军人，按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因公二级残疾军人护理费标准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0%，因公三级残疾军人护理费标准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40%，精神障碍六级残疾军人护理费标准为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25%，2024年攀枝花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0197元，按照1%增长，预计2025年攀枝花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1298元，2026年6个伤残军人需护理费27.26万元。2026年预计4人需更换义肢义眼，差旅费约2万元确保在2026年12月底前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因公二级残疾军人护理费
	因公二级残疾军人2人

	
	
	
	因公三级残疾军人护理费
	因公三级残疾军人3人

	
	
	
	精神障碍六级残疾军人护理费
	精神障碍六级残疾军人1人

	
	
	质量指标
	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间
	2026年12月底前兑现

	
	
	成本指标
	残疾军人护理费
	27.26万元

	
	
	
	残疾军人更换义肢义眼差旅费
	2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残疾军人护理费，进一步提高伤残军人生活质量。
	通过残疾军人护理费，进一步提高伤残军人生活质量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残疾军人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大学生入伍奖励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 

	
	       其中：财政拨款
	15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关于进一步激励大学生应征入伍的措施》的通知（攀委办发〔2022〕5号）文件要求，对攀枝花市应征入伍的大学生，按照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不低于30000元/人，专科毕业生不低于25000元/人，在校生（含大学新生，不区分本科和专科）不低于15000元/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奖励金。2025年入伍大学生57人，发放奖励金134.5万元，人均发放2.4万元。现征兵工作对大学生比例和学历要求逐年提高，预计2026年入伍大学生60人，按照人均2.5万元/人发放，预计需要资金15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大学生入伍奖励金
	150万元

	
	
	质量指标
	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资金补助时间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大学生入伍奖励金
	15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激励适龄大学生入伍积极性
	体现党委、政府对入伍大学生的经济优待，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的积极性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清明祭英烈和9.30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00

	
	       其中：财政拨款
	7.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烈士公祭办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每年清明节和9月30日需在同德烈士陵园组织清明祭英烈和9.30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2022年同德烈士陵园改建后，祭扫活动的规模、标准均大幅度提高,预计2026年全市9.30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同德烈士陵园开展，预计费用共计7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公祭活动场次
	2场次

	
	
	质量指标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仪式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仪式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
	4月4日前和9月30日举办

	
	
	成本指标
	公祭活动
	7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清明祭英烈和9.30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全区积极营造学习英雄、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通过清明祭英烈和9.30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全区积极营造学习英雄、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烈士祭扫差旅费和接待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4

	
	       其中：财政拨款
	2.4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等5部门《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的意见》，针对自行祭扫的烈士亲属，祭扫回程后凭“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介绍信”回执，由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国内差旅费处级及以下标准给予定额补助。我区现有20多名烈士安葬在外省。预计2026年到外省祭扫的烈属10人，按照仁和区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需解决交通费、生活费及住宿费预计2.24万元；预计接待外地来攀祭扫人员10人，接待费共计0.2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去外地祭扫烈属人数
	10人

	
	
	
	接待到仁和祭扫人数
	10人

	
	
	质量指标
	烈属异地祭扫后，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做好烈属接待工作，让烈属满意
	做好烈属接待工作，让烈属满意

	
	
	时效指标
	资金补助时间
	祭扫回程后，凭“烈士亲属异地祭扫介绍信”回执，及时办理

	
	
	成本指标
	烈属差旅费补助
	2.24万元

	
	
	
	烈属接待费
	0.2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工作，提高烈属获得感、幸福感。
	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工作，提高烈属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烈属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50 

	
	       其中：财政拨款
	17.5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关于进一步激励大学生应征入伍的措施》的通知（攀委办发〔2022〕5号）文件要求，我区2025年立功受奖现役军人102人，其中，三等功9人，发放奖励金13.65万元。2026年预计二等功1人，标准是1万元/人，需1万元；三等功15人，标准0.5万元/人，需7.5万元；“四有”优秀士兵、士官、警官、军官等共计90人，标准0.1万元/人，需9万元，共计需17.5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二等功人数
	1人

	
	
	
	三等功人数
	15人

	
	
	
	“四有”、嘉奖人数
	90人

	
	
	质量指标
	资金足额发放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时间
	202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集中发放一次

	
	
	成本指标
	现役军人立功奖励金
	17.5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激励现役军人献身国防、再立新功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立功受奖现役军人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其中：财政拨款
	8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攀枝花市仁和区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我区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为80万元，并由区财政预算安排。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预计2026年申请关爱帮扶资金人数30人
	30人

	
	
	质量指标
	资金足额发放
	100%

	
	
	时效指标
	在申请审核通过后及时发放
	在申请审核通过后及时发放

	
	
	成本指标
	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
	8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关爱帮扶，切实解决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家庭困难
	帮助解决无法通过现有制度予以保障或现有制度保障后仍有较大困难的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和“三属”。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困难退役军人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攀枝花市仁和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办法》的规定：仁和区、米易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县区财政负责60%，市级财政补助40%。每季度审核一次医疗补助，确保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费能及时兑现。预计2026年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共需94万元,其中区财政需配套4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人次
	900人次

	
	
	质量指标
	资金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每季度支付一次
	每季度足额支付

	
	
	成本指标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40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重点优抚医疗补助工作，解决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负担。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重点优抚对象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5.87

	
	       其中：财政拨款
	105.87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2025年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248人次，总金额247.23万元，预计2026年需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249人次，其中2024至2025年入伍228人次按照 9969元/人/半年，需资金227.29万元,2026年春季入伍34人按照11000元/人/半年预算，需要资金37.4万元，2026年共计需要资金264.69万元，按照中央、省级补助60%，区级配套40%计算，2026年共计需要区级配套资金105.87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义务兵家属
	262人次

	
	
	质量指标
	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时间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105.87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体现党委、政府对义务兵家庭的经济优待，激励适龄青年参军报国。
	体现党委、政府对义务兵家庭的经济优待，激励适龄青年参军报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义务兵家属、烈属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自然增长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8.00

	
	       其中：财政拨款
	138.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按照《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资金的通知》文件要求，2025年发放自然增长金430人，261.96万元，2026年按照5%增长，预计2026年共需资金276万元，按照市、县（区）各负担50%计算，需区级配套资金138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优抚对象自然增长经费
	430人自然增长需区级配套资金138万元

	
	
	质量指标
	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间
	2026年12月30日前将资金兑现到位

	
	
	成本指标
	优抚对象自然增长金
	138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增加优抚对象收入，提高重点优抚对象获得感、幸福感。
	增加优抚对象收入，提高重点优抚对象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优抚对象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烈属优待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4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0.45万元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我区现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金烈属3人，按照惯例，每年年底需要发放烈属优待金1500元/人/年，3人共计需要发放烈属优待金共计0.45万元，力争在2026年11月底前将资金发放到位。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烈属
	3人

	
	
	质量指标
	按政策足额支付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时间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烈属优待金
	0.45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体现党委、政府对烈属的关心关怀，提高烈属生活水平。
	增强烈属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义务兵家属、烈属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援老民工生活补助金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14

	
	       其中：财政拨款
	4.1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我区现有援老民工15人，2026年援老民工生活补助为230元/月(每年/每月增长10元)，2026年预计共需要资金：4.14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援老民工生活补助
	15人

	
	
	质量指标
	资金足额发放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发放
	2026年12月30日前完成

	
	
	成本指标
	援老民工生活补助金
	230元每人每月，共4.14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体现党委政府对出国参战援老民工关怀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援老民工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在乡老复员退伍军人、两参人员、带病回乡退役军人生活补助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4.26

	
	       其中：财政拨款
	44.26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参照攀退役军人[2025]1号文件规定，2026年在乡老复员退伍军人、两参人员、带病回乡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按照7%增长，在乡老复员军人区级配套5人*1788.64元/人＝0.89万元；带病回乡区级配套13人*1284.89元/人＝1.67万元；两参人员区级配套346人*1205.34元/人＝41.7万元。2026年需配套资金44.26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在乡老复员退伍军人
	5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13人

	
	
	
	两参人员
	346人

	
	
	质量指标
	通过发放生活补助，提高优抚对象生活水平
	100%

	
	
	时效指标
	每月底按时发放
	100%

	
	
	成本指标
	在乡老复员退伍军人补助
	0.89万元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补助
	1.67万元

	
	
	
	两参人员生活补助
	41.7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增加优抚对象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应急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为切实做好我区参战、参试退役军人、伤残军人等特殊退役军人群体的权益维护工作、确保我区涉军群体保持总体稳定。2026年针对退役军人重点群体开展上门家访慰问、政策宣传、思想疏导、化解矛盾、事心双解等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购买慰问物品
	2万元

	
	
	质量指标
	进京赴省率
	≦1%

	
	
	时效指标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全年

	
	
	成本指标
	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应急工作经费
	2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涉军群体满意度
	≥8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武装部临聘人员劳务派遣费用

	预算单位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6.00 

	
	       其中：财政拨款
	66.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关于加强师级以下单位财务监管的通知》（军后财【2021】273号）中关于实行经费收支预算统管的要求，政府专项经费应纳入单位年度预算管理，不得隐匿经费收入。2023年3月军委后勤保障部下发的《关于持续深化后勤重点领域整肃治理攻坚的通知》（军后办【2023】96号），省军区关于经费管理领域清理问题明确指出，地方拨付经费未纳入军队单位统管，资金在地方财政平台成“自留地”，不按规定拨入单位账户统一管理，购买地方服务手续不全，超范围标准开支。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
	数量指标
	劳务派遣人数
	10-12人

	
	
	质量指标
	劳务费用足额支付率
	100%

	
	
	时效指标
	每月按时发放率
	100%

	
	
	成本指标
	劳务派遣费用
	66万元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支持部队建设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劳务派遣人员满意度
	≥90%




单位负责人：         单位审核人：       填表人：       主管部门意见（签章）：

